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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卡債還不起，聲請更⽣需要準備什麼？
資料來源：林⾔丞 / 繪圖：Yen

當債務⼈要聲請更⽣，除了要繳納新臺幣（下同）1000元的聲請費[1]，還必須提出以下3樣⽂件作為「更⽣
聲請狀」（司法院網站有範本[2]）的附件：

1. 財產及收⼊狀況說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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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⽂件內應記載什麼，底下整理法條規定說明。

⼀、財產及收⼊狀況說明書

（⼀）提出聲請更⽣前2年內的資料供法院審理

財產及收⼊狀況，具體是指「聲請更⽣前2年內」的名下財產及收⼊、⽀出狀況[4]，⽽不是⽬前的財產及收⽀
狀況，這要特別注意。

法院會依據資料審理債務⼈聲請更⽣前2年內的收⼊扣掉⽀出後，是否確實無法清償債務或有難以清償之虞？
如果法院認為確實有無法清償債務或有難以清償之虞，會先下⼀個裁定：「債務⼈xxx准許⾃⺠國x年x⽉x⽇
起開始進⾏更⽣程序」[5]，此時就完成第⼀階段審理，並開啟第⼆階段「更⽣⽅案」的討論與審理[6]。

（⼆）實際要填寫的內容

司法院網站有「財產及收⼊狀況說明書」範本[7]，法律也有規定必須提出說明的項⽬[8]，但實際如何填寫，
以下說明：

1. 財產

包括名下的不動產、動產、股票、基⾦、存款、債券、保險解約⾦等等[9]。

2. 收⼊

指聲請更⽣前2年內的收⼊，要分別計算總收⼊及⽉平均收⼊。⽐較重要的是⽉平均收⼊，因為這樣才可以⽤
來跟每⽉必要⽀出做⽐較。

所謂收⼊，包含薪資（薪資包括年終獎⾦、三節獎⾦、公司任何津貼、業績獎⾦等等）、不固定的收⼊（⽐如
⽐賽獎⾦、政府承認的合法博弈獎⾦等等）等[10]。

3. ⽀出

（1）「必要⽀出」才可以列⼊

必須是「必要⽀出」才可以列⼊，簡單說，就是⼀般⼈都需要的⽀出⽽且是必要、⾮⽀出不可的，⽐如：租房
⼦的租⾦、⽔費、電費、⽡斯費、伙⾷費、第四臺及網路費、勞健保費（商業保險費不算）、⼿機費、上班所

2. 債權⼈清冊

3. 債務⼈清冊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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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的交通費、其他⽣活雜⽀等等[11]。

上⾯說的是家家戶戶⼤致上需要的⽣活必要⽀出，個案中如果有其他必要⽀出，也可以列⼊。⽐如家中有⻑者
需聘請看護移⼯的薪資[12]、有醫⽣開具診斷證明需⽀出的醫藥費[13]等等，也可以列在必要⽀出項內。⾄於
筆者曾遇過有些個案說他必須⽀出⼩孩補習費、才藝費、家中⻑者營養費等等，但有些法院會認為這些額外的
⽀出不是⽣活所必要，只是個案⾃⼰認為要給的，所以不算「必要」⽀出，不能列上，列上去法院可能也不會
認可[14]。

（2）如何計算個別⽀出項的⾦額？

這些個別⽀出項的⾦額多少？如果有單據的，⽐如⽔費、電費、勞健保費等，就要拿出繳費單證明；其他沒辦
法⼀⼀收集繳費單據或根本沒有收據的，就列出合理的數字：⽐如伙⾷費，依筆者執業經驗提列每個⽉7500
元應會被法院認可；⾄於⽣活雜⽀，⽐如柴⽶油鹽醬醋茶、需不定期更換破舊⾐物、⽛刷、⽛膏、偶⽽⽣病就
醫需要⽀出掛號費等等[15]，通常提列1000元⾄1500元可被法院認可。

（3）法院會以每⼈每⽉最低⽣活費為基準

因各縣市政府都有公布各年度每⼈每⽉最低⽣活費的參考數額[16]，當債務⼈列的必要⽀出總額低於政府公告
的最低⽣活費的1.2倍，那就以個案提列的⽀出為準。⽽如果計算後⾼於政府公告的1.2倍，法院會要求債務⼈
說明並證明為何會⽐政府公告的⾼？如果債務⼈無法說明或證明，那就只能以政府公告數字的1.2倍作為⽀出
⾦額[17]。

4. 扶養費

還有⼀項不是每個個案都有的⽀出，扶養費，也就是扶養孩⼦或雙親[18]的費⽤。

（1）孩⼦

通常指學齡前的幼兒及還在就學的⼦⼥，後者不論是否成年，只要有證據證明還在正規的就學階段（即使是研
究所也可以），因為還無法⼯作，所以需要被扶養[19]。但如果⼩孩名下有存款⾜以供應他們無法⼯作期間的
⽣活所需及學費，就不能報扶養[20]。

扶養費包含⽣活所需費⽤，⽐如伙⾷費、交通費、⼿機費、⽣活雜⽀、學費、不得已需在外居住的房租，及健
保費等等（不包括替⼩孩買的商業保險）。扶養⾦額法院⼀樣會參考是否超過每⼈每⽉最低⽣活費的1.2

倍[21]。

（2）雙親

如果雙親已無⼯作收⼊，⽽且名下⼜沒有⾜夠⽣活的存款及其他有價值的財產，也沒有不動產，或有不動產但



是雙親或其他家⼈居住所需的[22]，那就可以報扶養[23]。扶養費⽤的內容和數額與上⾯的扶養⼩孩相同[24]，
但⼀般來說應該沒有學費⽀出、未⼯作沒有通勤交通費的⽀出。

⼆、債權⼈清冊

法院有制式表格供債務⼈填載所有債權⼈資料[25]：

（⼀）⾦融機構債權⼈

通常是先向聯合⾦融徵信中⼼（下稱聯徵中⼼）申請「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⽤債權⼈清冊」[26]，依照上
⾯列的所有⾦融機構債權⼈，填寫債權⼈清冊。如果清冊上未載⼊（狀況極少），債務⼈務必在債權⼈清冊上
⾃⾏填上。另外，如果債務⼈曾在⾦融機構替⼈作保，這會顯⽰在聯徵中⼼另⼀份「當事⼈綜合信⽤報告」上
⾯[27]，這項債權及債權⼈也要記得列⼊。

（⼆）⺠間債權⼈

1. 資產管理公司

有些⾦融機構會把積⽋的債務轉賣給⺠間的資產管理公司，如果有轉讓（賣）債權，也會在上⾯說的聯徵中⼼
「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⽤債權⼈清冊」上看得到，記得列上。

2. ⼀般⺠間債權⼈

就是俗稱的私⼈借款債務，這項私⼈借款，包括個⼈⺠間借款，或⼀些政府核可的融資公司。這些債權因為不
屬於⾦融機構債權，不會顯⽰在聯徵中⼼的債權⼈清冊或信⽤報告上，所以債務⼈⾃⼰務必記得列在債權⼈清
冊上⾯。

三、債務⼈清冊

法院有制式表格供債務⼈填載所有「債務⼈的債務⼈」資料[28]。如果有⼈積⽋債務⼈錢，那債務⼈就要⾃⾏
填在債務⼈清冊上，這些屬於應收帳款，會等同於債務⼈名下的財產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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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，更⽣，財產及收⼊狀況說明書，必要⽀出，債權⼈清冊

亦⾮無受扶養之權利，故成年之在學學⽣，未必即喪失其受扶養之權利。」
   ⽐較特別的是如果⼩孩名下有不動產，筆者認為不動產不等同現⾦，況且有些甚⾄是只有持份難以變現，

法院應無權⼒強迫將不動產賣掉做為⽀付⽣活所需，所以也可以報扶養，除⾮這筆不動產是單純多出未處
於居住情況的（出租不算），那可能另當別論。同樣的⾒解，也可以參臺灣彰化地⽅法院104年度司執消
債更字第68號⺠事裁定：「經查債務⼈之未成年⼦⼥名下有未保存登記建物⼀幢○○村鄉○○段○○○○
號之持份各六分之⼀；房屋現值⾦額登載各為4750元；⼟地部分為⺠國100年1⽉由第三⼈甲○○、⼄○
○（⾮債務⼈之⽗⺟）所贈與，公告現值各為0000000元，其餘查無所得，未領有相關社會福利補助。
債務⼈陳報每⽉⽀每名未成年⼦⼥之扶養費3500元（共計7000元），考量未成年⼦⼥名下財產⼟地為持
份、房屋為未保存登記建物，其變現性不若⼀般不動產，未成年⼦⼥現尚就讀國中與⾼中，聲請⼈每⽉陳
報扶養費各3500元，尚可認屬必要之⽣活費⽤。」

[20]

 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：「受扶養者之必要⽣活費⽤，準⽤第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，並
依債務⼈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⽐例認定之。」

[21]

   臺灣臺南地⽅法院109年度消債更字第450號⺠事裁定：「⽽⽗親患有重度⾝⼼障礙，每⽉有⽼農津貼7,
550元，並有⻑照補助，名下房產供聲請⼈哥哥居住；⺟親無社會補助，名下房產供聲請⼈、⽗⺟、⼦⼥
居住，……。聲請⼈之⽗親25年6⽉20⽇出⽣（85歲餘），患有重度⾝⼼障礙，需⻑照輔助，⺟親26年
8⽉21⽇出⽣（84歲餘），均已逾強制退休年齡，且無所得，名下雖有不動產，價值分別為1,510,600
元、3,911,200元，然該不動產為供家族⼈員居住之房地，不⾜供應聲請⼈⽗⺟親⽣活費⽤所需，應認有
受聲請⼈與其他扶養義務⼈共同扶養之必要，……。」

[22]

   ⺠法第1117條：「
I 受扶養權利者，以不能維持⽣活⽽無謀⽣能⼒者為限。
II 前項無謀⽣能⼒之限制，於直系⾎親尊親屬，不適⽤之。」

[23]

 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。[24]

   司法院（2021），《消費者債務清理聲請⼈之債權⼈清冊》。[25]

   財團法⼈⾦融聯合徵信中⼼（2023），《申請信⽤報告的⽅式》。[26]

   財團法⼈⾦融聯合徵信中⼼（2023），《如何取得信⽤報告》。[27]

   司法院（2021），《消費者債務清理聲請⼈之債務⼈清冊》。[2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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